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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仪器设备维修维护管理细则（试行）

本细则经2023年第32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本细则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本细则自2024年1月1日起试行。

本细则负责人及联系方式：胡跃华，021-6613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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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仪器设备是学校教学、科研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学校育人才、出成果的重要保障，

为了加强仪器设备的日常保养和维修，提高仪器设备完好率，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良好

的服务，根据教育部、上海市和学校有关规定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使用学校管理的经费委托校外专业公司对学校仪器设备进行维修维护

的管理，不适用于仪器设备的升级改造。

 第三条使用仪器设备的二级单位（以下简称使用单位）负责仪器设备维修维护的组织与实

施工作。使用单位应落实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及时维修维护，提高仪器设备完好率，优先

维修维护教学仪器设备。

 第四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归口管理仪器设备维修维护工作，其他职能部门在相应的

职责范围内做好管理和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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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仪器设备维修维护原则

第五条 仪器设备的维修维护管理实行“事前申报、事中监督和事后验收”。

第六条 鼓励使用单位对仪器设备进行维修维护。使用单位无法自行修复，则可委托校外

有资质的专业单位进行维修维护工作。

第七条 仪器设备维修维护应遵循节约高效原则，一年内，同一台（套）仪器设备的累计

维修维护费用原则上不超过原值的40%。

第八条 特种设备、专用设备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定期检查和维修维护，且应由具有

资质的单位进行维修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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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仪器设备维修维护审批和验收程序

6

上海大学仪器设备维修维护登记表上海大学仪器设备维修维护申请表 



第四章  奖惩

第十三条 使用单位应充分调动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在仪器设备维修维护中的积极性。因

人为使用不当造成资产损失的，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关责任。

第十四条 仪器设备维修维护工作作为学校评选实验室工作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的重要

依据。

第十五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对各单位仪器设备维修维护工作进行抽查，发现问题及

时纠正，对违反规定的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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